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文件
行政[2010]03号

关于印发《加强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
就业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系（中心），各科室：
现将《加强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就业工作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○一○年一月五日

主题词：就业工作  实施  办法

	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               2010年1月5日印发


加强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就业工作实施办法
就业工作是学院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，“就业好，招生好；招生好，专业发展好”，为了加强就业工作，提高就业率，特制订如下几点办法：

一、成立就业工作领导小组

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由院党政领导一把手担任，负责就业工作的领导和统筹；副组长由学院党政领导中负责教学和学生工作的副职担任，负责就业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工作；成员由各系、科室负责人担任。

组  长：胡伟国

副组长：潘玉进 郑信军 嵇小怡

成  员：折延东 胡  瑜 郑晓丽 李  梁 林炎琴 叶新东

黄  玮 何笃玉 章志图 周  领

二、设立专项工作经费

根据毕业生人数，学院设立专项经费，专款专用。经费用于就业工作日常开支，供需洽谈会支出和以及各种就业奖励支出等。

三、就业工作具体措施

1、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领导，提高就业工作有关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。

2、积极走访各地教育局、用人单位，开展就业宣传、人才推荐活动。

3、积极请进用人单位，举办专场招聘会，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牵线搭桥。

4、发动专业老师积极参与就业工作，充分利用资源。

5、鼓励毕业生考研，并对被录取的学生给予一定经济奖励。

6、充分挖掘校友资源，推荐毕业生、搭建就业平台。

四、奖励办法

1、每年评选就业工作先进个人若干名，奖励1500元。

2、在本年度8月30日前，班级就业率达到80%的毕业班班主任（就业率以学生提供的《就业协议书》或与用人单位签定的《劳动合同》为依据进行计算），可参与学院就业工作先进个人的评选。

3、就业工作先进个人评选指标如下：

①积极参与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；

②积极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；

③有效开展本班毕业生就业心理疏导工作；

④积极收集本班毕业生就业证明材料（就业协议书、劳动合同或者单位证明等）。
4、毕业生在本年度8月30日前考取研究生并前往就读的，给予500元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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